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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21        证券简称：翰博高新        公告编号：2023-096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重庆步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重庆步鸣”）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合肥通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合肥通泰”）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8 日，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主要从事显示器精密注塑件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是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截

至目前，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均为：公司持股比例为 50%，徐宏杰先生持股

比例为 30%，闵新华先生持股比例为 20%。 

根据公司战略需要，为了优化整合产业资源，提升经营决策效率，公司拟收

购徐宏杰先生持有的重庆步鸣 30%的股权和合肥通泰 30%的股权。双方本着自愿、

公平、公正的原则，以重庆步鸣、合肥通泰截至 2023 年 7 月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定价依据，经友好协商确定徐宏杰先生向公司一并转让重庆步鸣 30%的股权和

合肥通泰 30%的股权的整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3,218,912.53 元。本次收购完成

后，公司分别持有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 80%的股权。 

（二）鉴于徐宏杰先生分别持有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 30%的股权，公司《转

板上市报告书》基于谨慎性原则，认定徐宏杰先生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同意

收购控股子公司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的少数股东徐宏杰先生持有的重庆步鸣 30%

的股权和合肥通泰 30%的股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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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涉及董事回避事

宜。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徐宏杰先生，男，1972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重

庆步鸣董事、合肥通泰董事，分别持有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 30%的股权。徐宏杰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重庆步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重庆步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APH50 

3、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29日 

4、注册资本：5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蔡姬妹 

6、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福路 331 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液晶显示器胶框研发、生产；精密模具设计及销

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热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本次交易前后重庆步鸣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翰博高新材料（合

肥）有限公司 
250 万元 50% 400 万元 80% 

2 徐宏杰 150 万元 30% 0 0% 

3 闵新华 100 万元 20% 100 万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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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步鸣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521,626.24 109,119,989.51 

负债总额 10,129,958.55 10,097,092.59 

净资产 91,391,667.69 99,022,896.92 

项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991,688.45 26,810,265.14 

营业利润 19,521,258.95 8,828,019.52 

净利润 16,794,161.74 7,624,553.72 

注：数据如存在尾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合肥通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合肥通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75621709L 

3、成立时间：2013 年 8 月 8 日 

4、注册资本：5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徐宏杰 

6、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天水路 2136 号 

7、经营范围：TFT胶框研发、生产；精密模具设计、销售；治、夹具生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本次交易前后合肥通泰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翰博高新材料（合

肥）有限公司 
250 万元 50% 400 万元 80% 

2 徐宏杰 150 万元 30% 0 0% 

3 闵新华 100 万元 20% 100 万元 20% 

9、合肥通泰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4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163,574.84 118,410,056.68 

负债总额 14,700,533.42 13,437,183.18 

净资产 44,276,268.01 45,040,144.86 

项目 2022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985,129.06 58,344,355.75 

营业利润 -2,622,788.00 584,766.50 

净利润 -1,471,929.25 668,520.26 

注：数据如存在尾差，为四舍五入导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

进行。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要求，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审计，本次交易价格以净资产为依据。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

审字(2023)007109 号），截至 2023 年 7 月 31日，重庆步鸣净资产为 99,022,896.92

元，徐宏杰先生持有的重庆步鸣 3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9,706,869.07 元。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

太审字(2023)007110号），截至 2023年 7月31日，合肥通泰净资产为45,040,144.86

元，徐宏杰先生持有的合肥通泰 3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512,043.46 元。 

徐宏杰先生持有的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的 30%股权的整体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 43,218,912.53 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步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交易主体： 

（1）甲方：徐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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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人民币 29,706,869.07 元。 

3、标的股权：徐宏杰先生持有的重庆步鸣 30%股权。 

4、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分两期支付，具体如下：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5 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价款的 60%，即第一期

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7,824,121.44 元支付至甲方名下的指定账户。 

剩余 40%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1,882,747.63 元，当甲方签署

工商变更相关文件 5 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名下的指定账户内,甲方收到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 7 日内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税款缴纳,并应配合乙方在约

定的期限内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完全退出目标公司的经营，不再参与目标公

司财产、利润的分配。 

6、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合肥通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交易主体： 

（1）甲方：徐宏杰 

（2）乙方：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2、成交金额：人民币 13,512,043.46 元。 

3、标的股权：徐宏杰先生持有的合肥通泰 30%股权。 

4、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分两期支付，具体如下：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5 日内，乙方将股权转让价款的 60%，即第一期

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8,107,226.08 元支付至甲方名下的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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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 40%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5,404,817.38 元，当甲方签署

工商变更相关文件 5 日内，乙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名下的指定账户内,甲方收到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 7 日内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税款缴纳,并应配合乙方在约

定的期限内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完全退出目标公司的经营，不再参与目标公

司财产、利润的分配。 

6、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后，重庆步鸣和合肥通泰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提高

了股权持有比例，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与风险，

有利于公司统筹资源配置和业务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规划。 

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收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

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徐宏杰先生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保荐人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定价依据审计机构出

具的审计报告，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上述，我们一致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在对该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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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2、本次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交易对价以经审计的子公司净资产为定

价依据，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因此，本保荐人对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月 21 日 


